
南京市绿化园林局文件


市绿化园林局2024年重点工作5月份完成情况

1.加强政治理论学习：通过集中学习、交流研讨、个人自学相结合的方式在全局处以上领导干部范围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深刻领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重要意义，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论述与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真正做到把遵规守纪内化为日用而不觉的言行准则。各支部要持续深入开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指示批示精神。

2.持续推进巡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 积极推进巡查、经济责任审计相关整改工作，做好全市巡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相关材料梳理报送。

3.推进机关党建及作风建设工作：印发《市绿化园林局2024年党建工作实施意见》。制定印发《局党组书记、党支部书记抓党纪学习教育责任清单》《局机关党委关于加强党纪学习教育全覆盖全过程指导的工作提示》，组织召开机关党委研究部署党纪学习教育工作专题会议，组织开展专题读书班第二阶段学习，督促各支部制定学习计划并认真开展“学条例 明底线 强自觉”活动。做好职工生日和生病住院慰问工作。
4.全力做好近期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下发《关于做好“五一”节日期间安全防范工作的通知》，及时分析研判安全生产形势，会同相关处室做好防汛抗旱、应对雷暴大风天气等工作，做好清明、“五一”假期间安全生产防范应对措施。

5.积极做好央督及2023年国家长江经济带警示片问题反馈清单整改工作：持续跟进督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牵头开展自然保护地和林地固体废物非法处置倾倒专项排查工作。

6.推进林长制工作：牵头起草省林长办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方案，已上报市委市政府待审定，正准备向市政府分管领导专题汇报。牵头起草2023年全市林长制落实情况督查反馈报告，将督查结果和问题清单反馈各区各单位。牵头起草2024年全市林长制工作要点，并根据省级林长制工作要点进行修改完善，正在进行第二轮意见征求。加快推进高淳区挂牌督办问题整改销号。

7.做好重大项目林地使用指标保障：高度重视重大项目林地指标保障工作，持续稳妥推进建设项目用林服务保障工作，截至5月24日，跟进协调省林业局审核同意我市39个项目用林需求，用林面积31.5379公顷。

8.做好城市园林绿化隐患排查以及消险工作：印发2024年4月份考评通报。下发近期安全生产工作相关通知，科学开展园林绿化苗木补栽植，积极做好城市园林绿化防汛、法桐飘絮各项准备工作。落实惠企政策，启动2023年度园林绿化养护管理先进单位表扬工作，先进单位向基层一线养护企业倾斜。

9.问题图斑整改：按照省林业局部署，开展2024年第1、2期森林督查变化图斑自查核实和2023年森林督查案件查处整改工作；继续推进2019-2022年森林督查未清零案件的查处整改；推进2023年全年森林资源月督查案件查处整改工作。

10.推进园林绿化精细化建设：按照市精细化办印发的2024年园林绿化组精细化项目推进精细化建设。市精细化办印发园林绿化组项目19项，截至5月底，地铁工业大学站口袋公园等6个项目正在施工, 莲花北苑西侧口袋公园等6个项目已基本完成。推进儿童友好公园建设，启动《南京市绿化园林建设三年滚动储备项目库（公园城市建设评估暨儿童友好公园评价）》政府采购相关工作。

11.长江大保护：落实长江“十年禁渔”部署，1-5月超额完成巡护巡航达42次，开展1次保护区基础设施安全巡查。并依托保护区水域智慧防控系统、岸线监测员巡护常态化监督非法捕捞和垂钓行为。

12.加强江豚保护区保护管理：推进保护区无人机监测、岸线监测、栖息地环境研究与评价等项目。持续开展江豚日常监测，做好监测数据整理总结及视频剪辑。

13.公园管理：印发公园管理第4期考评通报。做好城市公园安全检查抽查，总结消防除患攻坚整治行动阶段工作；指导、督促各公园做好恶劣天气应对，并启动防汛防台应急预案及应急预案的演练工作，积极做好安全隐患排查，重点防止险排、险房及高空坠物；
14.展园建设：做好成都世园会南京展园开园期间精细化养护管理工作，确保展园景观效果。
15.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监测：4月22日，2024年江苏省暨南京市“爱鸟周”宣传活动正式启动，旨在引导社会公众关注身边鸟类，保护鸟类。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继续做好候鸟等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工作。筹划开展全市鸟类调查工作。持续开展陆生野生动物监测、珍稀陆生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保护。做好野猪种群调控工作，加强松材线虫、美国白蛾等有害生物的防控。

16.科研工作：完成2023年各项科研课题的研究、验收和报告修改完善工作。专题研究成立法桐研究院相关科研工作。
17.行政审批：2024年5月份，我局共受理审批事项34件。印发《2024年度南京市绿化园林局优化营商环境年度工作方案》，进一步完善信息平台数据库，持续加强和完善窗口服务与管理，进一步做好文明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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